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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有機農產品加工、分裝及流通從業人員訓練課程 

有機農產品產製過程至販賣之管理要點 

招生簡章 

【一、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二、課程說明】 

依據農業部於 108 年 6 月 5 日公告之「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

農產品驗證基準與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物質」第一

章第二部分第（二）項，對加工、分裝及流通從業人員要求：「應指定特

定製程管理人員，該人員應每年接受至少四小時或每三年接受至少十二

小時有機產品相關操作訓練，並由該人員負責主要製程之管理業務，且驗

證機構稽核時，該人員應全程參與」。 

本院規劃此訓練課程，敬邀有機農產品製程管理人員參加。訓練規劃

內容將函詢農業部農糧署評估認列為有機農產品製程管理人員應受有機

產品相關操作訓練時數計算。完訓後將依人員參訓時數核發載有訓練時

數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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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資訊】 

（一）授課方式：線上授課（採用 Google Meet） 

（二）課程時數：6小時 

（三）課程收費：新臺幣1,500元整 

（四）課程梯次、報名及開課時間： 

1. 第一梯次 

報名時間：115/3/3（二）00：00 ~ 3/20（五）17：00止 

開課時間：115/4/8（二）9：30～16：30  

2. 第二梯次 

報名時間：115/5/4（一）00：00 ~ 6/26（五）17：00止 

開課時間：115/7/9（四）9：30～16：30 

（五）課程表 

時間 內容 講師 

09:00~09:30 報到 （連線確認可順利視訊） 

09:30~10:20 
有機農業平台網站資源及 

資訊應用實務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何明軒 助理研究員 

10:30~12:00 
有機加工、分裝及流通驗證 

實務案例探討 

采園生態驗證有限公司 

陳敏綺 副總經理 

12:00~13:10 午休 

13:10~14:40 
有機完整性與 

驗證基準管制實務操作解析 

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周駿憲 經理 

14:50~16:20 
有機產品包裝與 

標示應注意重點 

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楊順弘 秘書長 

16:20~16:30 線上課後測驗及訓練時數核發作業說明 

16:30 課程結束 

  



   

 第 3 頁 共 6 頁 

版本：v1.1_1150302 

【五、報名、收費與錄取說明】 

（一）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收到系統寄發「報名成功」至您填寫

的電子信箱。後續尚須完成繳費才可錄取參加課程。 

☆ 報名網站：https://agritraining.atri.org.tw/ 

（二）課程收費：  

1. 本課程將用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訓練費 1,500元，並提供

您以網路ATM轉帳、虛擬帳號轉帳、超商條碼繳款等付款方式。

報名成功後3個工作天內，我們會以電子郵件提供繳費連結網址。 

2. 請經由繳費連結網址進入指定支付平台頁面，確認課程名稱、金

額後，於「付款人資訊」填寫參訓人員資料。 

3. 選取進入「前往付款」頁面，選擇一種付款方式進行繳費。提醒

您，完成繳費後請保留相關憑證或截圖。 

4. 訓練費用之發票原則於課程結束後開立。若您的發票需要註記

受買人抬頭及統編，請於支付平台「收件人資訊」額外填寫，於

收件人「姓名」欄位填寫「抬頭」，並填寫統一編號。 

5. 請於該梯次報名截止前，完成繳費。若逾期未完成繳費，將取消

報名資格。 

（三）錄取查詢與通知：  

1. 依序完成報名及繳費才符合錄取條件，主辦單位將於確認繳費

後進行錄取。 

2. 您可於報名網站的「報名查詢」中找到您報名的課程資訊，錄取

成功的狀態將顯示「已通過」，並亦收到「錄取通知」電子郵件。

如於該梯次報名截止後4個工作天未收到通知，務必聯繫確認。 

https://agritraining.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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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訓練時數證明核發】 

課程結束後，實施線上課後測驗，成績達 80分以上（含）視為通

過，課後7日內可重複作答，分數以最高分計。通過測驗者，將依據實

際線上參與時數核發紙本時數證明，載明課程名稱、學員姓名、時數與

證書編號。本課程將由本院函詢農糧署得否認列為有機農產品製程管

理人員應受有機產品相關操作訓練時數計算，擬申請認可6小時。 

【七、退費規定】 

（一）學員完成報名並繳納費用後，因個人因素取消報名或無法參與 課

程者，其退費事宜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於開課日前十日（含）以前提出申請者，得退還已繳費用百分之八十。 

2. 於開課日前三日提出申請者，得退還已繳費用百分之七十。 

3. 於開課日前二日內（含開課前一日及開課當日）提出申請者，恕不

受理退費申請。 

（二）前項退費比例係綜合考量課程籌備、行政作業及相關成本後訂定，

已於報名前揭露，報名完成即視為同意本規定。 

（三）學員因重大傷病、天然災害或其他非可歸責於學員之事由，致無法

參與課程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是否辦理退費及其方

式，將另行評估通知。 

（四）因主辦單位因素致課程取消或無法如期辦理者，將另行公告處理方

式，並通知學員相關安排。 

（五）課程如因實際需要調整上課日期、授課講師、授課方式或課程內容，

將事前或即時公告；相關調整如涉及學員權益，將另行公告後續處理

方式。 

（六）因天災、疫情、政府法令限制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課程無法依

原規劃辦理者，將依實際情況公告延期、改期或其他替代方案；是

否辦理退費及其方式，依公告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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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使用聲明】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務必詳閱以下所述事項： 

本院基於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及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教育或訓練行政、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資通安全與管理、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調查、統計與研究

分析、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其他諮詢與顧

問服務、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

務、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之特定目的，會蒐集您的個人資

料類別為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並於下列範圍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特定目的之存續期間、或本院內部管理政策所定或

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相關法令或依個別契約所定之

保存年限。 

對象：本院或由本院依法令規定或為達成蒐集之特定目的所提供之第三

人（包括但不限於本院之受任人、承攬人、供應商）。 

地區：中華民國地區境內及依法令所為之國際傳輸。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非自動化之方式蒐集、處

理與利用（例如使用數位檔案、實體紙本及其他合於當時科學技術

之適當方式為之等）。 

針 對 本 院 所 保 有 之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 您 可 以 email 至

iaidc@mail.atri.org.tw行使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各項保護權益。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針對本表要求之各欄位提供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或

未及時更正相關資料，可能影響本院對您提供之服務或造成本院無法提供

特定目的之相關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緊急事件無法聯繫、測驗紀錄或結業

證書無法送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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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每梯次錄取名額以120人為限。 

（二）完成報名即視為學員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簡章規定；其後之報

名、繳費、上課及測驗程序，均依本簡章辦理。 

（三）各梯次課程資訊（含電子講義、會議室連結及操作說明）將於

開課日前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線上課程準備建議事項： 

1. 設備：請使用具收音功能之桌機、筆電或平板，搭配耳機與麥克

風；作業系統建議Windows 10或以上、macOS 11或以上。手

機或平板建議作為備援，並更新至最新iOS或Android版本。 

2. 網路：請使用穩定之有線或高速Wi-Fi，下載速率至少3 Mbps，

避免使用行動熱點或公共網路。 

3. 課程採用Google Meet，請使用可支援之瀏覽器（Chrome、

Firefox、Edge）；行動裝置請預先安裝Google Meet App。 

（五）本簡章未盡事宜，準用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告之「網際網路教學

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相關規定。 

（六）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內容及時程之調整權，並對錄取與開課與否

具最終裁量權。 

【十、聯絡方式】 

聯絡信箱：1092105@mail.atri.org.tw 

聯絡電話：03-518-5189；傳真：03-518-5143 

如有相關問題，歡迎來電詢問本院農業資材與加值研究所何先生。 

 


